「保良局醫療資助基金」申請指引
1 援助範圍
援助基層病人在公營醫療服務接受治療而需要自費購買藥物、儀器或深層檢查，而此等自費項目未能受惠於撒瑪利亞基金或關愛基金。本基金旨在治癒申請人的病患或令病情有明顯改善。
2 申請資格
2.1 香港居民
2.2 現正接受公營醫療服務的病人 （需附文件證明）
2.3 需通過經濟審查 
3 轉介機構
申請必須由保良局(正接受保良局服務人士)、社會福利署、社署資助機構、醫管局轄下醫院或公益金受惠機構的註冊社工轉介。
4 援助金額
4.1 申請人在一年內只可申請一次
4.2 按申請個案的情況，批款援助上限$60,000

5 申請及處理程序
5.1 基金申請指引及表格可於保良局網頁下載(www.poleungkuk.org.hk)。
5.2 申請人須符合預設家庭入息(參考家庭入息中位數加5%)，而資產限額則以申請資助之3倍作參考。
5.3 轉介機構應清楚確知申請人需要即時的經濟援助，符合接受援助的資格，並協助申請人填妥申請表格，核實申請表上的資料無誤。

5.4 填妥申請表格後，請將正本連同申請人身份證副本、家庭經濟狀況及醫生證明等資料<請參閱申請表內的「申請文件清單」>，郵寄至「保良局基金辦事處」，申請表副本則由轉介機構存檔。
5.5 基金可透過申請機構向申請人要求提供補充資料，有關資料需於指定時間內交基金辦事處跟進。逾期補交文件，其申請將作棄權論。
5.6 申請人如有申請或接受其他經濟援助，包括捐款及其他緊急基金，必須在申請表上清楚列明。

5.7 基金不會考慮在申請前已支付的開支。
5.8 基金辦事處於審批後，會通知轉介機構審批結果。如成功獲批，會通知有關獲批項目及金額，並由轉介機構通知申請人可自行墊支購買獲批項目，並將收據交回基金辦事處，以便歸墊相關款項（實報實銷，上限為個別項目之獲批金額）。
5.9 基金管理委員會保留最後決定權，可隨時終止及取消任何申請。

5.10 基金管理委員會可根據上述的原則，訂定更詳細、具體的申請及處理程序。

5.11 如發現申請人有虛報資料或濫用基金情况，本基金保留追究的權利，並可拒絕接受申請人及其家庭日後的基金申請。

6 終止申請

如申請人欲終止申請，須盡快以書面通知基金辦事處。


7 聯絡資料
	電話: 
2277 8389 / 2277 8391

傳真: 
2656 0049

電郵:  charityfund@poleungkuk.org.hk
	地址: 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66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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